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免修課程鑑定作業細則 
1070119 校務會議通過 

 
壹. 依據： 

一. 依據教育部 103 年 1 月 8 日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含本校補充規定)。 

二. 依據教育部 103 年 4月 14 日「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年齡及修業年限實施辦法」辦理。 

貳. 目的： 

一. 因應學習優異學生的個別差異，以因材施教之方式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二. 營造多元智慧的學習環境，以提升學生解決問題、獨立研究及自我管理能力。 

參.實施時間： 

一. 每學期辦理一次。 

二. 單一學期開課之科目，一律於上學期辦理免修課程甄試，下學期不再辦理。 

肆. 實施對象：本校高中部學生。 

伍. 實施方式： 

一. 成立鑑定組織：成立免修課程鑑定委員會，成員為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

教學組長、註冊組長六人為當然委員，並視學生申請科目，每學科另聘 2~3 人為鑑定委

員。  

二. 學生申請鑑定 

（一）申請時間：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 

（二）申請地點：教務處註冊組。 

（三）申請資格：申請英文科免修資格者，適用在校生、新生及轉學生身分第(1)點；申請非

英文科免修者，適用在校生、新生及轉學生身份第(2)~(5)點。 

1. 在校生 

(1) 申請英文免修者：前一學期英文科之學期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以內

者，並符合下列標準任一項者，經學生主動提出申請後，該學期予以免修： 

A. 通過全民英檢高級初試(或以上) 

B.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且初試 2科成績平均(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達 100

分以上，且任一科不得低於 95分。 

C. 通過新制托福測驗(iBT-TOEFL)，成績在 90分以上 

D. 通過托福紙筆測驗，成績在 600 分以上。 

E. 通過雅思(IELTS)，成績達 6.5 以上者。 

F. 通過多益(TOEIC)，成績達各年級所訂標準者。 

多益(TOEIC) 高一 高二 高三 

免修標準 總分達 850 分以上 

且閱讀達 430 分以上 

總分達 900 分以上 

且閱讀達 460 分以上 

總分達 950 分以上 

且閱讀達480分以上 

以上 A~F 項成績證明須為獲得證書之兩年有效期限內。 

 

(2) 申請免修者該科前一學期之學期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以內，且申請

之學科學期成績達 90分以上者。並具備下列各項資格之一，得參加該科免修課程

甄試： 

A. 參加縣市性以上教育主管行政機關主辦之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

三等獎項者。 

B. 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相關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秀，經主辦單位推薦者 

C. 專家學者、任課教師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等具體資料者。 

(3) 凡前一學年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數理奧林匹亞競賽得獎者、或參加國際數理奧林匹

亞培訓營結訓者，若以參賽科目提出該科免修，則該科予以免修。 



(4) 學生取得經查證認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正式合格外國學歷或學分證

書，得參加該科免修課程甄試。 

(5) 前學期該科通過免修課程甄試者，且學期總成績達該科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

七以內者，得參加該科免修課程甄試。 

2. 新生及轉學生 

(1) 申請英文免修者：英文國中教育會考獲得全對，並符合下列標準任一項者，經學

生主動提出申請後，該學期予以免修： 

A. 通過全民英檢高級初試(或以上) 

B.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且初試 2科成績平均(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達 100

分以上，且任一科不得低於 95分。 

C. 通過新制托福測驗(iBT-TOEFL)，成績在 90分以上 

D. 通過托福紙筆測驗，成績在 600 分以上。 

E. 通過雅思(IELTS)，成績達 6.5 以上者。 

F. 通過多益(TOEIC)，成績達各年級所訂標準者。 

多益(TOEIC) 高一 高二 高三 

免修標準 總分達 850 分以上 

且閱讀達 430 分以上 

總分達 900 分以上 

且閱讀達 460 分以上 

總分達 950 分以上 

且閱讀達480分以上 

以上 A~F 項成績證明必須在獲得證書之兩年有效期限內。 

 

(2) 新生入學申請免修前若已修習高中課程，並取得學分證書者，得參加該科免修課

程甄試。 

(3) 新生入學申請免修，該科國中教育會考獲得全對，且新生常態編班考試成績達全

年及前百分之七者，得參加該科免修課程甄試(申請國文科免修者，作文需達 6級

分)。 

(4) 學生取得經查證認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正式合格外國學歷或學分證

書，得參加該科免修課程甄試。 

(5) 轉學生入學前已修習且取得學分之科目，其課程名稱與申請免修課程名稱完全相

符者，得參加該課程免修課程甄試。 

3. 特殊生：經鑑輔會鑑定之特殊生申請免修，須另行通過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申請及鑑定程序 

（一）申請程序：填寫申請表，並檢附自學計畫簡表及相關證明文件，送註冊組辦理。 

（二）鑑定程序： 

1. 初核：由註冊組將申請資料送交免修鑑定小組進行初核，初核後由註冊組公告複選

名單（通過初核者，方能參加鑑定考試）。 

2. 複選：筆試(命題範圍以該科當學期教材內容為原則、含實作或實驗)、口試。鑑定

方式依各科教學研究會決議辦理，命題範圍以該科該學期教材為原則；由教

學組統籌試務工作。 

3. 學科免修鑑定總成績達(含)80 分者，經免修課程鑑定委員會複核後，由註冊組公佈

通過免修鑑定名單。 

四. 免修課程學生學習輔導： 

(一) 輔導計畫撰寫：鑑定合格學生需於免修名單公佈日起一週內提出完整自學計畫週表，詳細

說明每週免修課程時段之學習規畫（未提出者，視同放棄免修資格），以電腦打字完成、

列印書面檔，經導師、任課教師、家長及教務主任簽名後，送交註冊組。 

(二) 指導老師安排：自學指導老師為免修科目的班級任課教師。若免修課程時段擬加強其他

學科，則該學科的班級任課教師並列為自學指導老師。免修自學之學生得聘請校內外老



師(教授)進行個別指導，其時間安排與指導費用均需自行規劃與負擔。 

(三) 自學地點以圖書館為原則，若更改自學地點需由任課教師規劃報學務處及教務處備查，

學生應依時自律進行學習。經查核三次無故不到者，取消該科當學期免修及下一學期申

請免修資格。 

(四) 繼續申請的依據：因本實施計畫之目的為提供有自學能力者有更多的時間規劃屬於個人

的學習內容與進度。因此，就讀本校期間曾通過該科免修鑑定者，不論哪一學期再次提

出免修鑑定的申請，且不分哪一種報名資格，皆需附上最近一次的免修自學計畫，以作

為校內評量小組的審查依據，審查通過者始具有參加免修鑑定初選資格。 

五. 成績考核： 

(一) 通過免修鑑定學生，其免修學科平時成績由任課教師綜合其自學計畫執行成果，給予成

績。 

(二) 通過免修鑑定學生，其免修學科段考成績依實際考試成績，核實給分。 

陸. 本作業細則經教務會議討論，提交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修

正時亦同。 

 



◎附錄：前一學期各學科前 7%成績對照表 

【高一】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歷史 地理 

成績         

百分比         

 

 

【高二】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歷史 地理 

成績         

百分比         

 

 

【高三】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歷史 地理 

成績         

百分比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生免修課程鑑定申請表 

年    班    號 姓名： 學號： 

申請學科：                                          （一張申請表限填一個學科） 

1. 申請資格：下列第 1-8 項中請勾選符合免修資格之選項（可複選☑）。 

2. 已勾選之選項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資格 證明文件 

                        
1.高一新生上學期欲申請免修鑑定者，該科於國中教育會考答

對題數須獲得全對。 
會考成績單 

 2.該科前一學期成績達同年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以內者。 學期成績單 

 
3.參加縣市性以上教育主管行政機關主辦之競賽或展覽活

動，表現特別優異，獲前三等獎項者。 
獎狀 

 
4.參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相關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

秀，經主辦單位推薦者。 
推薦函 

 
5.專家學者或任課教師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等具

體資料者。 
推薦函 

 
6.前學期該科通過免修課程甄試者，且學期總成績達該科同年

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以內者。 
免 

 

7.三年內曾代表國家參加該科國際數理及資訊奧林匹亞競賽

得獎者（含國際國中科學奧林匹亞競賽）、或參加該項競賽

培訓營結訓者。 

獎狀或結訓證書 

 

8. 全民英檢高級初試(或以上)；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成績單；

新制托福測驗(iBT-TOEFL)成績；托福紙筆測驗成績；雅思

(IELTS)成績；多益(TOEIC)成績。 

英檢成績單 

 9.其他：  

導師簽名： 家長簽名： 

任課教師簽名： 教務主任簽名： 

※請於開學一週內將申請表、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及自學計畫草案，送交註冊組彙辦（缺

一不可），逾期不接受辦理。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免修課程自學計畫草案 

班級  座號  姓名  

申請免修科目 自學時間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節次      

導師  
任課

教師 
 家長  

自學計畫草案 

 

 


